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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110年 5月 16日 

發稿單位：書記處 

連絡人：書記官長 劉興錫 

連絡電話：05-6336511#2202   編號：110-002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因應新疫情，取消 5月 17日之庭期案件如下： 

民事案件 

（1）110年度訴字第 194號分割共有物事件（14時 30分言詞辯論 

庭）。 

（2）109年度消債更字第 62號更生事件（14時 50分訊問庭）。 

刑事案件 

（1）109年智易字第 9號，告訴人法定代理人黃○章、告訴代理人 3 

名、證人王○宇。（良股） 

（2）110年交訴字第 40號，告訴人廖○娟。（肅股） 

（3）109年訴字第 894號，告訴代理人林○琳。（肅股） 

少年及家事案件 

（1）109年家救字第 32號訴訟救助（14時 30分，聲請人為臺北

人，聲請人之法扶律師為台中律師。 

（2）110年家調字第 102號分割遺產（10時，相對人有部分為新北

市人）。 



 2 

（3）110年六小調字第 183號損害賠償。 

（4）110年六簡調字第 38號代位分割共有物（訴訟代理人為臺北   

人） 

（5）110年六小字第 113號清償債務（14時 5分） 

（6）110年六小字第 121號清償債務（14時 13分，原告均為銀行， 

訴訟代理人為臺北人） 

（7）110年六簡字第 103號排除侵害（16時 15分，原告為臺北人） 

（8）110年六簡字第 57號分配表異議之訴（16時 30分，兩造律師 

事務所均在臺北） 

（9）110年六簡字第 45號代位分割遺產（9時 30分，原告為銀行、 

訴訟代理人為臺北人） 

民事執行處 

（1）110年司執字第 7523號 (丁股，14時 30分) 

（2）110年司執字第 8651號 (戊股， 9 時 30分) 

（3）110年司執字第 11181號(庚股，14時 40分) 

以上案件代理人均為臺北市人 

 

上開受影響之案件將另行擇期再通知! 

 


